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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韓律科女士  
 

韓女士︰ 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 

《第五十一號報告書》  
 

緊急救護服務 (第四章 )  
 

今天來信收悉。你在來信中要求就標題所述事項提供進一步資

料。  
 
消防處在 2005 年的經常開支資源分配工作中所呈交的撥款申

請，並無具體提及 “日更為 184 輛救護車，夜更為 100 輛救護車 ”的每

天可供調派救護車的基線數目。  
 

我們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四章第 4.12 段提出的意見，是因應

消防處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、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及二零零八至

零九年度，分別開設 28 個、 47 個及 30 個額外職位（即合共 105 個

新職位），使消防處可在各個年度提供約 4 個、7 個及 5 個額外的救

護車更次（即合共約 16 個額外的救護車更次）。由於消防處在二零

零五年曾表示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 至六月期間已能平均每日調 派

281 個救護車更次，加上新增設職位所提供額外的救護車更次，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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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處應能達到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.12 段所述每天可供調派救護

車的基線數目，即日更救護車 184 輛及夜更 100 輛（合共 284 個救

護車更次）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
(漢豪代行 )  

 

 

副本送：審計署署長  

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  

 


